
宁安监字〔2010〕135号
关于转发省安监局关于印发《江苏省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产业集团、市考核单位：
现将《省安监局关于印发江苏省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苏安监〔2010〕13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省局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1、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本单位和辖区内的专项检查工作，确保本次检查工作取得真正实效。

2、各区县安监局要明确专人负责，主动与当地发改局等部门联系，彻底摸清辖区内2008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底数。

3、各产业集团、市列管目标考核单位要对本企业直属、改制企业进行梳理，认真核查2008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完成情况，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4、各区县安监局、市列管目标考核单位要认真填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基本情况调查表》，并与总结（含电子版）于2011年1月25日前报市安监局监管一处

5、市安监局在2010年12月份将组织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查，市局将对检查的有关情况进行通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年终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冯亚平  电话（传真）：83630323

电子邮箱：ajjgyc@.n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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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0〕15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09〕159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切实加强对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以下简称机械等行业）新、改、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在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安监总厅管四[2010]107号）要求，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夯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增强防控事故的能力，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我省机械等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按照“分级管理、属地监管”的原则，各级安监部门要集中组织开展机械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切实摸清所辖区域内机械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基本状况，强化对企业落实“三同时”工作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事故隐患，提高建设项目本质安全度，防范事故发生。

二、检查范围和重点

检查范围：2008年以来机械等行业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已竣工投产和正在建设的建设项目。

检查重点：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或安全预评价报告未经安监部门备案的；在初步设计阶段，未编制安全专篇，或安全专篇未经安监部门备案的；在总体竣工验收前，未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或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未经安监部门备案的。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0年7月至8月）。
各级安监部门要对2008年以来所辖区域内机械等行业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进行一次调查摸底，认真填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基本情况调查表》（附件2），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管档案；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制定专项检查方案；深入建设单位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自觉性。

（二）自查自改阶段（2010年9月至11月）。

各有关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要求，对2008年以来的建设项目进行对照检查；对未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进行建设的，要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建设单位要在2010年11月底前，将建设项目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情况和整改计划报各级安监部门。

（三）督促整改阶段（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

各市、县（市、区）安监部门要在建设单位自查自改的基础上，对建设单位自行整改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市级安监部门检查、督促整改的建设项目包含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了解掌握整改情况，跟踪督促整改。对逾期没有整改的，要依据有关规定予以查处，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四）总结上报和督查阶段（2011年2月至3月）。

各市安监部门要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将工作总结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基本情况调查表》（由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于2011年2月底前一并报省安监局。省安监局将对各市开展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各级安监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机械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确保专项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源头管理，严格安全条件。各级安监部门要认真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建设单位的监管力度，确保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落实到位，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部门沟通，强化联合执法。各级安监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建设项目的有关信息，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四）加强跟踪督导，狠抓措施落实。各级安监部门要在掌握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加强联系，主动服务，指导、督促企业做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严格把关，切实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

联 系 人：曾宪华    胡业祥  

联系电话：025－83332384、83332351

传    真：025－83332364

电子邮箱:zxhua_aj@js.gov.cn
附件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基本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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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安监总厅管四〔2010〕1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0〕15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09〕159号）有关要求，进一步强化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管，确保建设项目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突出预防为主，着力做好事故防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研究制订了《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0〕15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09〕159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以下简称机械等行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在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高建设项目本质安全水平，突出预防为主，着力做好事故防范。
从现在起至2011年3月底，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和“分级、属地”的原则，集中组织开展机械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其中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至少完成50项国家和省（区、市）建设项目的专项检查。
二、检查范围和重点
检查范围是2008年以来机械等行业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已竣工投产和正在建设的建设项目。
检查重点是建设单位是否有以下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的情况：
1.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对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论证，并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或编制的安全预评价报告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或备案的；
2.在初步设计阶段，未编制安全专篇，或安全专篇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或备案的；
3.在总体竣工验收前，未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或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或备案的，以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安全监管部门进行验收的。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调查摸底，动员部署阶段（2010年7至8月）。

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对本地区2008年以来机械等行业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进行一次调查摸底，建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管档案。要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制定专项检查方案。要深入建设单位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提高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自觉性。
（二）自查自改阶段（9至11月）。

有关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程序要求，对2008年以来的建设项目进行对照检查。对未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进行建设的，要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内容，确定整改时限，落实整改措施。建设单位要在2010年11月底前，将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情况和整改计划报相应的安全监管部门。
（三）督促整改阶段（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

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在建设单位自查自改的基础上，对建设单位自行整改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时了解掌握整改情况，督促整改，跟踪问效。对逾期没有整改的，要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其中情节严重的，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四）总结上报和抽查阶段（2011年2至3月）。

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报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在2011年3月底前将有关情况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对各地开展专项检查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予以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机械等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工作部门，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确保专项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坚持依法整治，注重源头管理。要认真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安全设施建设落实到位，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部门沟通，强化联合执法。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建设项目的有关信息，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四）加强跟踪督导，狠抓措施落实。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在掌握建设项目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加强联系，主动服务，督促、指导企业做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严把审查、验收关，切实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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